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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4-034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上海拿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拿特 7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上海拿特”）未能如约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汇通能源”）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德锦”）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出具《协议解除函》，西藏德锦与上海拿特的股份转让协

议自 2024年 10月 23日解除。 

 2024年 10月 22 日，西藏德锦与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元素黄金闪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元素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向元

素基金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1,3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5022%。（以下简称

“本次协议转让”）。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确认意见书，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一、前次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分别与上海拿特、上海洪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代表“洪赢价值成长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上海洪赢”）、厦门汉

云、宁波沪通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表“沪通创鑫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宁波沪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于 2024年 9月 18日与厦门汉云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西藏德锦向上海拿特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2,37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9966%；向上海洪赢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0,900,00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5.2840%；向厦门汉云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0,400,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5.0416%；向宁波沪通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2,37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 5.9966%。 

西藏德锦与上海洪赢、宁波沪通、厦门汉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分别于

2024年 6月 4日、2024 年 8月 7日、2024年 10 月 9日办理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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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上海拿特未能如约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西藏德锦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

出具《协议解除函》，西藏德锦与上海拿特的股份转让协议自 2024 年 10 月 23 日解除。 

三、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4年 10月 22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与元素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西藏德

锦向元素基金以 27.00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1,350,000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 5.5022%。 

本次协议转让前，西藏德锦及其一致行动人通泰万合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6,494,1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300%。本次协议转让后，西藏德锦及其一致行动人通泰万合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75,144,1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4278%。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前持股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西藏德锦 78,057,275 37.8400% 66,707,275 32.3378% 

通泰万合 8,436,918 4.0900% 8,436,918 4.0900% 

西藏德锦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86,494,193 41.9300% 75,144,193 36.4278% 

元素基金   11,350,000 5.5022% 

其他股东 119,788,236 58.0700% 119,788,236 58.0700% 

合计 206,282,429 100.0000% 206,282,429 100.00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10栋 3层 02室 

法定代表人 王小飞 

注册资本 11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MA6T33F12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商务信息服务（不含投资咨询）；

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7-05-31至 2037-05-30 

主要股东名称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郑州市管城区南三环紫荆山南路紫荆华庭脉栋公寓 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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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 16号 27-11 

法定代表人 林代莉 

注册资本 42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091243568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4-02-28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 林代莉、郭言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 16号 27-11 

元素基金需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部来源于基金产品募集资金。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重庆元素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元素黄金闪耀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转让股数、每股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为汇通能源 11,350,000 股股份，每股价格为 27.00

元，交易对价为 306,450,000.00 元（大写：叁亿零陆佰肆拾伍万元整）。本协议所述价格

均为含税价格。 

若汇通能源在过渡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等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则标的股份转让价格、转让数量应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的规定相应调整。 

3、付款安排 

本次交易对价将按照如下进度和方式支付对价： 

（1）本协议签署后 1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指定账户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

30,000,000.00 元，汇通能源在上交所网站披露本次交易相关公告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 160,000,000.00 元，前述合计 190,000,000.00 元，作为第

一期转让价款。 

（2）上交所完成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股份协议转让合规审查并出具协议转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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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意见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 30,000,000.00 元，作为第二

期转让价款。 

（3）本次交易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

记之日起五个月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 86,450,000.00 元，作为第三期转让价

款。 

4、股份过户 

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第二期转让价款支付义务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

与受让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转让方应予以配合。 

5、税费 

因本次交易所发生的全部税金或费用，凡法律法规有规定者，依相关规定办理；无

规定者，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双方应各自承担己方与本协议的谈判、草拟、签署

和实施本次交易产生的有关税金和费用。 

6、其他 

本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签章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

如受让方于本协议签署后 1 个工作日内足额向转让方支付第一期转让价款中的

30,000,000.00 元，本协议自转让方足额收到受让方支付的第一期转让价款中的

30,000,000.00 元之日生效，如受让方未于本协议签署后 1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足额支付

第一期转让价款中的 30,000,000.00 元，除非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否则本协议不生效。转

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 1 个交易日内促使汇通能源在上交所网站披露本次交易

相关公告。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元素基金已向西藏德锦支付 30,000,000.00 元，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生

效。 

2、本次协议转让未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西藏德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元素基金）》。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4日 


